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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在全省商贸领域开展安全生产经营百日督查专

项行动的通知 

 
(闽经贸商业〔2008〕289号) 

各设区市经贸委（贸发局）： 

  根据《商务部关于在商贸领域开展百日安全生产经营专项行动的通知》(商务部内部明电特提部委

号1150，以下简称“商务部《通知》”)要求，经研究决定于5月初至8月上旬在全省商贸领域组织开展

安全生产经营百日督查专项行动。现将商务部《通知》（附件1）转发你们，并将《福建省商贸领域开

展安全生产经营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附件2）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结合《福建省经济贸易委

员会关于开展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闽经贸商业〔2008〕248号）的精

神，并根据各市商贸领域的实际情况制订安全生产经营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加强领导，周密

部署，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经营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务必确保本设区市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不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附件：1.商务部关于在商贸领域开展百日安全生产经营专项行动的通知(略) 

  2.福建省商贸领域开展安全生产经营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二OO八年五月十三日 

  福建省商贸领域开展安全生产经营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商务部关于在商贸领域开展百日安全生产经营专项行动的通知》(商务部内部明电特

提部委号1150，以下简称“商务部《通知》”)精神，确保我省商贸领域安全生产经营百日督查专项行

动（以下简称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扎实有效开展，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督查目的和主要目标 

  通过开展百日督查专项行动，进一步促进《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开展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

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闽经贸商业〔2008〕248号，以下简称“省经贸委248号文”）的落

实，在奥运前后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和监督，深化各项隐患排查治理，集中解决安全生产经

营突出问题，健全安全生产经营责任体系和安全生产经营长效机制，杜绝安全生产经营事故，提高我

省安全生产经营保障能力，促进全省商贸领域安全生产经营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为奥运会顺利举行

营造良好环境。 



  二、总体要求 

  专项行动要与已部署开展的商贸流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相结合。全省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是以

省经贸委248号文对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作为总体部署，集中时间重点专项检查省经贸

委248号文执行情况，为此，各设区市经贸委（贸发局）、各生产经营主体单位要按照省经贸委248号

文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各设区市经贸委（贸发局）要加强领导，

一把手亲自挂帅，靠前指挥，深入调研，全面部署，精心制订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层层明确

职责和分工，扎实工作，并配合安全监管部门共同推进。各生产经营单位要认真开展自查自改，深入

排查隐患和问题，切实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治不留后患。 

  三、组织指挥 

  省经贸委成立福建省商贸领域安全生产经营百日督查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组 长：钟安平 (省经贸委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副组长：张益民（省经贸委商业发展与市场建设处 处长） 

  黄典昌（省经贸委市场调节处 处长） 

  各设区市、县（市、区）按照省经贸委248号文部署成立的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领导机构同时行使百日督查专项行动的组织指挥职能，不再另设。 

  四、督查形式 

  这次商贸领域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是在省政府的领导和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综合指导、协调下，由

省经贸委及各设区市经贸委（贸发局）组织实施，采取企业自查与各级内贸主管部门督查相结合、综

合督查与专项重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督查、组织座谈等形式开

展。各级内贸主管部门要采取逐级督查的方式对福州、泉州、漳州等重点设区市、重点督查的屠宰企

业和大型的、人员密集的商业场所进行监督及管理，各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省经贸委248号文要

求，全面深入地开展好自查活动。各级内贸主管部门要组织综合督查和专项重点督查，建立巡查制

度，对本地区的商贸生产经营企业进行日常监督和安全管理。省经贸委督查不少于1/3的设区市。 

  五、督查主要内容和措施 

  （一）农（集）贸市场、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的商业场所是这次开展百日安全生产经营专项行

动的重点领域，也是省经贸委248号文中列为隐患重点排查的治理范围和主要目标，各地要根据省经贸

委248号文要求，采取切实措施，督查、指导企业在这百日期间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强化监

控设施，全面、认真、从严排查安全隐患，治理簿弱环节，有计划、有重点地做好防范工作，并结合

各自企业的实际情况制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快速处理机制，维护正常交易秩序。尤其要密切关

注节假日期间的促销活动，严格执行《福建省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若干规定》（闽经贸商业［2007］

630号）的规定，重点针对踩踏、火灾、甚至人为破坏等事故或灾情隐患切实采取措施，做好防范工

作，杜绝安全事故。 

  （二）屠宰加工行业是这次开展百日安全生产经营专项行动的另一个重点领域。屠宰加工行业的

督查内容及措施： 

  1、加强屠宰加工行业安全生产经营监管，确保肉品质量安全。各级内贸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屠宰厂

（场）监管，督促屠宰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进行生产经营，主动会同有关部

门积极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经常发生私屠滥宰、和销售病害肉、注水肉的重点地区、重点市场进行

重点打击，依法坚决取缔非法屠宰窝点，摧毁其经营网络。 



  2、加强牲畜进场管理，完善交接登记制度。各屠宰厂（场）要认真执行牲畜进场必须经驻场动物

检疫员检疫认可，凭产地检疫单和动物检疫员签字后方可接收进场，并建立交接登记台帐，保确有疫

情牲畜不进场宰杀。 

  3、严格检疫检验，确保肉品卫生质量。牲畜屠宰厂（场）要认真配合动物检疫部门开展宰前宰后

检疫，加大“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抽检密度，抓好屠宰厂（场）肉品品质检验，严格实行凭

两证两印（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合格印章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合格印章）方可出厂上市制度。

建立健全检疫检验登记制度，确保肉品质量安全。 

  4、加强无害化建设，做好无害化处理工作。对经检疫和检验发现的病害死牲畜及检出不合格肉品

要按照国标《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CB16548-2006）的规定进行无害化处

理，防止疫情传播，并建立无害化处理台帐。 

  5、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可溯源制度。各屠宰企业要建立和完善各种登记台帐制度，做到进场有验

收、宰杀有检疫检验、出场凭两证两印，证章相符，帐实相符，发现不合格肉品及时召回，追溯源

头，确保上市肉品质量安全。 

  6、加快屠宰厂（场）建设，提高屠宰质量。各市、县、区经贸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城区屠宰厂

（场）建设的领导，督促屠宰企业严格按照商务部《生猪屠宰企业资质等级要求》的'级标准进行达标

改造和新建、迁建工作。 

  六、督查时间安排 

  （一）企业自查自改阶段（5月至6月14日前） 

  各生产经营单位按照省经贸委248号文部署要求，全面深入开展自查自改，认真排查治理事故隐

患。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落实责任，投入专门资金立即实施整改和治理；要制订各种可能情

况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监控和管理。各级内贸主管部门负责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的指导。6月14日

前，各设区市经贸委（贸发局）要将各生产经营单位自查自改情况汇总后上报我委商业处。 

  （二）督促检查阶段（6月15日－7月31日） 

  1、各设区市、县（市、区）经贸主管部门督查阶段（6月15日－7月14日） 

  各县（市、区）经贸主管部门列出本区域要重点督查的商业场所和屠宰企业，将名单上报给设区

市经贸委（贸发局）。各设区市经贸委（贸发局）在县（市、区）上报的重点督查名单基础上，加上

设区市属的商业企业、场所，列出本设区市的重点督查对象，上报省经贸委商业处，同时组织力量对

列名的重点对象逐一进行督查。 

  2、省经贸委督查阶段（7月15日－7月15日） 

  省经贸委按照不少于1/3的比例对各设区市列名的重点督查对象进行抽查，并随时配合商务部的专

项行动督查组，对各地百日督查专项行动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七、注意事项 

  （一）各级内贸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全

社会关注生产生活环境的安全，发动企业职工都来关注作业环境中的隐患排查治理，教育引导各生产

经营单位和广大职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要向社会公布隐患举报电话、电子邮

箱，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鼓励广大职工和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安全隐患，举报弄虚作

假行为，对安全生产经营工作做得好的企业进行宣传、报道，对安全生产隐患多、措施不力、自查不

认真、走过场的企业，要予以公开曝光，并责令限期整改。对发生安全事故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责任。对在百日专项督查行动期间没有违法违规行为，也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企业，给予通报表

扬。 

  （二）请各设区市经贸委（贸发局）制订的安全生产经营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连同此项

工作的领导小组名单，于5月20日前一并报送省经贸委商业处。 

  （三）开展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期间，各设区市经贸委（贸发局）要及时反馈，对每月的工作情况

进行认真总结，并于每月8日前报送我委商业处。若有突发事件或重大质量安全事件，当地内贸主管部

门必须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和我委。 

  （四）各县、市（区）内贸主管部门于8月1日前，将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治理与督促检查的总结报

各设区市经贸委（贸发局），由各设区市经贸委（贸发局）汇总后于8月5日前（包括电子文档）报我

委商业处。 

  八、联系方式 

  省经贸委商业处：马国武 

  电话：0591-87816940 

  传真：0591-87801017 

  E-mail：shangyech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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